                                         合同编号：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金水区块服务中心
住所托管服务协议书
	甲方： 
	乙方： 

	地址：河南自贸区试验区郑州片区（金水）柳东路9-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方式：

	
	实际经营地址：

	
	法律文书送达地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就甲方向乙方集群注册住所托管服务及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合约条款，以资共同遵照执行。
	




服务条款及
具体要求
	1、本协议约定的住所托管期限为：    年    月    日    起至    年    月    日    止，在此有效期内，甲方为乙方提供免费的住所托管服务，以甲方的住所（以下简称“托管住所”）作为乙方法定注册地址。托管住所的地址为：  河南自贸区试验区郑州片区（金水）柳东路9-1（集群注册）  ，如乙方需甲方提供其他增值服务，甲乙双方另行签订协议。
2、托管住所仅用作乙方向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监局”）及其他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时的法定注册地址，不作其他任何用途，本住所禁止用于乙方的实际经营场所、办公场所。
3、乙方的实际经营场所、办公场所等发生的全部费用与责任均由乙方承担，概与甲方无关。
4、托管期限届满前乙方如要求续签，应在托管期限到期前30天内提出续约申请，并与甲方续签新的协议书，托管协议期满30天内乙方仍未续签的，视为乙方住所失效，甲方将告知市监局，由其依法处理。
5、如托管协议中乙方的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乙方应主动联系甲方及时确认变更信息。
6、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提供相关材料，供甲方备案。甲方对乙方提供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同时，由乙方与甲方签订企业住所托管服务协议书。
[bookmark: _GoBack]7、乙方提供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默认为签收信函、通知或其他行政、司法等法律文书的有效地址，甲方一旦根据乙方提供的地址将法律文书交给快递公司投递，视为转送成功。因乙方拒收、地址变更未更新、工作时间无人办公等原因导致的任何法律后果均由乙方承担，甲方将报相关部门，由此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各相关单位和部门的法律文书由甲方通知乙方前来签收，乙方在五个工作日内未到甲方处签收的，甲方将报相关单位和部门，因此产生的任何法律后果均由乙方承担。


	甲方（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① 请务必首先阅读合同；② 如空格无需填写需划斜线；③ 手工填写部分如有涂改，需甲方签章以示确认；④ 乙方（签章），如乙方为企业，则加盖企业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同时需提供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如乙方为个人，则需签约人签写本人真实姓名，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存档；⑤ 其他合同条款详见背面。










一、 甲方权利与义务：
1.1  如乙方在办理住所托管业务过程中存在冒签、代签、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况的，甲方有权拒绝为乙方提供住所托管服务，且将相关情况报送市监局及其他相关部门。
1.2  如乙方经营管理有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同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甲方在此过程中遭受的全部损失。
1.3  甲方可通过短信、电话、公示、电子邮箱、快递、微信平台等方式，每季度与乙方联系  1  次。如甲方连续两个季度内通过上述任一方式联系乙方，仍无法与乙方取得联系的，视同乙方失联。甲方将乙方失联情况报送市监局及其他相关部门，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均由乙方承担。
1.4  甲方可通过短信、电话、公示、电子邮箱、快递、微信平台等方式，通知乙方到甲方指定地点签收市监局的法律文书，如甲方连续两天通过上述任一方式联系乙方  5  次，仍无法与乙方取得联系的，视同乙方失联，甲方将报市监局依法处理，由此产生的任何法律后果均由乙方承担。
1.5  甲方应对乙方提交的重要企业信息严格保密，除经过乙方授权、应相关职能部门或法律法规要求情况外，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信息。
1.6  如乙方及其法定代表人、股东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存在有关经济类犯罪等不良记录的，甲方有权拒绝为其办理住所托管。
1.7  本协议生效后发现乙方及其法定代表人、股东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存在有关经济类犯罪等不良记录的，甲方具有本协议单方解除权。
二、乙方权利与义务
2.1  乙方应保证其在本协议及由其他方式向甲方列明的托管企业登记信息、联系方式、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及企业实际经营地址真实有效。
2.2  乙方应在其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中选派一人担任企业联系人，负责与甲方及各相关职能部门沟通联系。
2.3  若乙方变更托管企业投资主体信息、联系方式及企业实际经营地址、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等信息，应当及时向甲方更新报备。因乙方不及时更新报备上述信息导致甲方无法联系的，乙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法律后果。
2.4  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开展下列工作：
2.4.1  对本协议履行情况进行的必要检查和监督；
2.4.2  按照甲方要求，向相关行政监管部门报送企业登记注册信息、基本经营信息和其他重要信息资料；
2.4.3  开展入区企业信息收集工作；
2.4.4  甲方通过电话、短信或上门现场核实乙方登记信息、联系方式及企业实际经营地址的真实性、有效性；
2.4.5  甲方约谈乙方的高级管理人员。
2.5  乙方法定代表人、联系人和经办人须关注甲方指定的微信公众号，按照规定按时报送企业经营数据，在协议有效期内不得取消关注。
三、 特别约定
3.1  乙方不得基于本协议指定甲方为法院诉讼文书及相关行政部门文件的代收单位。
3.2  在甲乙双方签订协议的情况下，乙方应主动向相关部门及机构提供有效法律文书送达地址。法律文书无法送达或未能及时送达乙方而直接或间接产生的全部后果，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3.3  本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不构成亦不应被解释成任何合作关系或伙伴关系。
3.4  乙方以及关联企业、分支机构从事的任何经营活动或违法活动所直接或间接产生的全部后果均与甲方无关。如甲方因此遭受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5  如乙方出现自行或被动将法定注册地址迁离托管住所情形的，应及时通知甲方，甲方将该情况及时报送市监局。
3.6  如乙方与甲方续约，自新协议生效之日起，本协议效力终止。
3.7  甲方应当对乙方义务履行情况进行管理，并将不履行托管协议的有关情况报送各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处理。在乙方违反本协议条款的情况下，甲方亦有权随时终止住所托管协议。甲方终止协议后，应当通知乙方在30天内完成住所变更登记，未及时变更的，甲方应当告知市监局，由其依法处理。
四、其他约定
4.1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以书面补充协议形式进行约定，补充协议在双方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与本协议具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4.2  本协议为甲、乙双方自愿公平商定，如协议履行过程中或因协议本身发生任何争议或纠纷，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经协商无效时双方均有权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4.3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4.4  本协议一式  贰  份，甲方  壹  份，乙方  壹  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